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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香 港 機 場 （ 障 礙 管 制 ） 條 例 》 ( 第 3 0 1 章 )  

 
高 度 限 制 命 令 的 臨 時 豁 免  
 
  根 據 《 香 港 機 場 （ 障 礙 管 制 ） 條 例 》 第 3 ( 4 ) 條 ， 民 航

處 處 長 可 以 給 予 為 期 不 超 逾 兩 個 月 的 豁 免 ， 使 有 關 地 區 不 受

依 據 該 條 例 第 ( 1 A A ) 款 作 出 的 命 令 的 實 施 所 規 限 ， 而 處 長 可

將 此 豁 免 期 再 延 展 兩 個 月 。               
 

2 .    在 根 據 該 條 例 限 制 高 度 的 地 區 內 ， 如 正 在 進 行 或 將 要

進 行 任 何 工 程 ，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確 保 有 關 的 註

冊 承 建 商 ， 在 已 就 施 工 期 間 任 何 臨 時 機 器 或 設 備 可 能 超 逾 訂

明 高 度 的 情 況 ， 預 先 獲 得 民 航 處 處 長 的 批 准 。                   
 
3 .   與 此 課 題 相 關 的 《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》 7 ， 現 夾 附

在 附 錄 A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   
 
啟 德 機 場 的 高 度 限 制  
 
4 .    《 1 9 9 7 年 香 港 機 場 （ 障 礙 管 制 ） 令 》 訂 明 啟 德 機 場 範

圍 內 建 築 物 的 高 度 限 制 ， 此 令 已 於 1 9 9 8 年 7 月 1 0 日 廢 除 。

換 言 之 ， 這 些 高 度 限 制 已 經 取 消 。 不 過 ， 認 可 人 士 和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須 注 意 ， 有 關 赤 鱲 角 新 機 場 的 高 度 限 制 依 然 有 效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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